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报告制度 
 

第一条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

会”）财务报告是反映基金会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

现金流量等的书面文件。包括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

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

书。 

 

第二条 财务部门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相关

规定，科学、有序地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确保真实性、完

整性、准确性、每年定期报送业务主管部门、登记管理机

关，基金会理事会及学校主管部门，为理事会决策提供可

靠依据，向捐赠人报告基金使用情况。 

 

第三条 会计报表附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及其变更情况、变更原因及其

对财务状况和捐赠情况的影响。 

2、理事会成员和工作人员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

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3、会计报表重要项目及其增减变动情况说明。 

4、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的相关资产情况说明。 

5、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包括受托代理资产的构成、

计价基础和依据、用途等。 



  

6、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7、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名称、

数量、来源和用途等情况的说明。 

8、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9、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10、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财务情况说明书至少应当对基金会财务状况和运

营成果的下列情况给予说明： 

1、基金会的宗旨、组织结构、人员配备等基本运营情况； 

2、资金的增减和周转情况； 

3、各项财产物资的变动情况； 

4、报表调整事项和需要说明的事项； 

5、基金会组织业务活动基本情况、年度计划和预算完成情

况，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下一年度业务活动计划和预算

等； 

6、对基金会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

项。 

 

第五条 财务部门人员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规定

的会计报表格式和内容，根据登记完整、核对无误的会计

账簿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制会计报表，做到内容完整、

数字真实、计算准确，不得漏报或任意取舍。 



  

 

第六条 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应当按照相关制度

的规定，对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事项做出真实、完整、清

楚的说明。 

 

第七条 财务部门人员通过人工分析和计算机信息系统检

查会计报表之间、会计报表各项目之间的勾稽关系是否正

确，重点检验以下项目。 

1、会计报表内有关项目的对应关系。 

2、会计报表中本期与上期有关数字的衔接关系。 

3、会计报表之间平衡及勾稽关系。 

 

第八条 基金会对外提供的会计报表应当依次编订页数，

加具封面，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封面上应当注明：组织

名称、组织登记证号、地址、报表所属年度，由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 

 

第九条 以单一项目为报告主体发布财务会计信息由财务

部门负责按会计制度核算并编制，报负责人审阅批准后，

方可对外提供或披露。重大财务信息的披露必须纳入财务

报告的内容，由理事会批准后对外披露。 

 

第十条 财务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资金

运用情况、成本（费用）情况、财产物资的使用管理情况

等。财务部门应结合项目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分



  

析指标。通过分析，反映业务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果，并

将分析结果及时反映给秘书处和理事会，为其进行决策提

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由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